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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维特法律丛书：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第3版·2011年）》既是给学生写的一部入门读物，
也是对专家的挑战，同时也是邀请公众重新审视美国在宗教权利和自由上的实验。
我们结合使用了历史的、学说的和比较的方法，以讲述独一无二的宗教自由的美国故事--从1789年第
一修正案的诞生，到最高法院最近对其不确立宗教条款和宗教活动自由条款的解读。

　　《小维特法律丛书：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第3版·2011年）》旨在给那些尚不明就里的读者除
掉一个“天灵灵”似的魔咒，这个魔咒说杰斐逊的“隔离之墙”就是第一修正案的概括与源头。
本书还打算叫那些素养有成的读者超越对最高法院近来审理的第一修正案案件的泛泛抱怨。
我们尽力给读者提供足够的，历史分析、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叫读者们认识到美国国父们的独到设
计，以及他们一手操办的这个实验的错综复杂所在。
我们也尽力为宗教自由诸种原则之整合提供充分的论证理由。
以便叫读者们看到美国实验仍然具有的活泼希望。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2000年，它旨在提供一个简捷的、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和国际视角领略美国宗教自
由故事的途径。
那个时候市场上还少见这类的书籍，并且没有哪个书是为了法律、神学、伦理学、政治科学、人权以
及美国研究等领域的学生和学者们而写作。
看到这本书被许多富有专长的学者们慷慨接受，一些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研究生院的课堂上也欣
然采用，这真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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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维特已故著名法学家《法律与革命》的作者伯尔曼教授的弟子，埃默里大学法律教授，法
律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宗教交叉研究中心主任发表过150篇论文，出版过22本著作，还有一本正在写
作当中，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
　　朱尔·A.尼克尔斯，毕业于埃默里大学法律与宗教中心，圣托马斯大学（明尼苏达）法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神学、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尤其是与家庭法、宪法以及国际人权的关系、曾主编《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婚姻与离婚：重新检讨民法与宗教的界限》等学术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
。

　　袁瑜琤，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烟台大学法学院教师、著有《讼师文化解读：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
样本》，并有译著《法律与革命》（第二卷，合译）、《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道德与政治论
文集》以及《权利的变革》（合译）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文化、比较法以及法律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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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宗教组织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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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走向整合的宗教自由：美国实验在国际语境中
结论与反思
附录一：起草联邦宗教条款（1787-1789年）
附录二：州宪法中关于宗教的规定（1947年）
附录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涉及宗教自由的判决
索引
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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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政体和法律体系，部分地立基于一种“两把剑”的新理论之上，而这个
“两把剑”理论取代了教皇杰拉西乌斯“两个权力”的传统表述。
这个两把剑的理论教导说，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基督赋予了教皇他全部的权柄。
这个权柄形象地反映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顺便提及的“两把剑”上，中世纪的作家
们认为这“两把剑”就是一把精神之剑和一把世俗之剑。
根据中世纪两把剑理论的常见设想，基督已经用隐喻的方式把这两把剑都交给了教皇，即基督在地上
的代理人。
教皇和基督教神职人员挥舞着精神之剑，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制定教会法的规则，治理整个基督教世
界。
但是，神职人员却是太过神圣，不适合挥舞世俗之剑。
于是，他们把这把世俗之剑委托给精神王国之下的那些权威们——皇帝、同王、诸侯、公爵和他们世
俗的属从，他们所持之剑“属于”教会，并“为了”（保护并支持教会。
这些世俗的官吏要以合乎教会法规定的方式，颁布并施行世俗的法律。
根据这个两把剑理论，世俗法律从本质上说就从属于教会法，而世俗权威也从属于教会权威。
国家要对教会负责。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Ⅷ）在1302年曾提炼了这一“两把剑”理论，掷地有声：我们在《
福音书》那里得到教导说，在这个教会和它的权柄中，有两把剑，即一把精神之剑和一把世俗之剑⋯
⋯这两把剑都在教会的权柄之中，此即精神之剑和世俗之剑；不过是其中一把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而挥
舞，另一把则是由教会挥舞；前一把是由神父挥舞，后一把则由国王和骑士的手掌来挥舞——但它必
须根据神父的意愿和容忍而挥舞。
因为，一把剑处于另一把剑之下，世俗的权威应当臣服于精神的权威，这是必要的⋯⋯这样说来，如
果世俗的权柄出现悖谬，它将接受精神权柄的审判；如果低级的精神权柄出现悖谬，它将接受高级的
、有合适资格之权柄的审判；但如果至高无上的精神权柄（这即是教皇）出现悖谬，那么，它只能接
受神的审判，而不是人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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